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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概述

一、犯罪的概念

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三个基本特征：触犯刑律的行为；法益侵害性；应受刑罚惩罚性

二、犯罪构成

四个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一）犯罪主体

1.概念

指的是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

2.刑事責任年龄

（1）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时期

不满 14 周岁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时期

14 到 16 周岁：在这个年龄范围里只对八种罪行负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

死亡、抢劫、强奸、放火、爆炸、贩卖毒品、投放危险物质。（烧杀淫掠，伤乘爆投）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时期

已满 16 周岁的自然人。

3.刑事责任能力

（1）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角

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2）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3）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尚未完全丧失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

（二）犯罪主观方面

指的是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包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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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和犯罪的目的、动机等几种因素。

1.故意

（1）直接故意

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

度。明知+会+希望（积极追求）

（2）间接故意

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

态度。明知+可能+放任（置之不理，不管不问）

2.过失

（1）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

（2）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

（三）犯罪客体

是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而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四）犯罪客观方面

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侵犯某种客体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诸客观事实特征。具体包

括：1.危害行为；2.危害结果；3.刑法上的因果关系；4.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三、犯罪的停止形态

（一）犯罪预备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是指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为了实施某种能够引起预定危害结果的犯罪实行行为，准备

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条件的状态。

（二）犯罪未遂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1.犯罪未遂概念

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欲达目的而不能）

2.犯罪未遂特征

（1）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规则规定的作为某种具体的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2）犯罪没有得逞，指犯罪的直接故意内容没有完全实现，没有完成某一犯罪的全部

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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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行为人

没有预料到或不能控制的主客观原因。

（三）犯罪中止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1.犯罪中止概念

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自己主观的原因中途停止犯罪，而未既遂。（能

达目的而不欲）

2.犯罪中止的特征

（1）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中止犯罪的决意。

（2）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中止犯罪的行为。

（3）犯罪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而不能发生在犯罪过程之外。

（4）犯罪中止必须是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避免了危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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